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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星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庚星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于 2024 年 8 月 26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8 名，实际出

席董事 8 名。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8 月 16 日以邮件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详情请参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4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公告编号：2024-061）。 

本议案经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1票弃权。 

独立董事虞丽新女士对本议案投弃权票，理由如下：2023年度中审众环会计师

事务所就公司与关联方宁夏伟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陕西伟天腾达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形成的应收账款存在大额逾期现象，就该应收账款信用风险的评估,信用

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合理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024年1-6月，公司与关联方宁夏伟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陕西伟天腾达科技有限

公司继续因关联交易形成新的大额逾期账款。截止2024年6月30日逾期应收账款

5974万元，截止8月20号已收回其中1481万元(相关数据未经审计)，公司对应收账

款余额计提1%的坏账准备是否合理，本人同样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依据。故无法对



公司半年度报告做出承诺。投弃权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舆情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应对各类舆情的能力，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机制，及时、妥善

处理各类舆情对公司股票价格、公司公众形象及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影响，切

实保护投资者和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舆情管理制度》。 

详情请参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舆情

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庚星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